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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姆龙”）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风险提示  

1、本公司与欧姆龙签订的是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欧姆龙集团是一家总部在日本的全球知名跨国企业，作为世界 500 强，

其掌握着世界领先的传感与控制核心技术，其业务涉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

子元器件、汽车电子、社会系统以及健康医疗设备等广泛领域。 

2、本公司与欧姆龙不存在关联关系，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 

双方合作的目的为发挥各自的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双方资源的有效

共享及互惠互利。 

（二）双方战略合作内容 

1、合作领域：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工程系统集成。 

2、合作方式：在合作领域内，双方同意在市场、项目、技术、产品等方面

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并共同探讨开展更深层次合作的可能性。 



（1）欧姆龙授权公司为轨道交通行业核心系统集成商；公司在轨道交通行

业项目中优先选用欧姆龙工业自动化产品及自动售检票产品。 

（2）欧姆龙优先选择及推荐客户采用公司工业机器人产品，范围包括公司

业务所涉及的电子、汽车等相关市场领域；公司优先选择欧姆龙作为其工业机器

人产品相关子系统或元器件的供应商。 

（3）双方优先选择对方作为联合体成员或合作方共同参与自动化工程系统

集成项目，合作内容包含技术方案、产品、生产、项目实施、服务等方面。 

（4）双方致力于降低对方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此给予对方符合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的最优惠特殊价格支持，该优惠价格的实施可以是通过直接销售或

通过授权的渠道销售，由双方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协商确定。 

（5）双方将指定相关人员组建合作团队，制定具体的合作计划、落实合作

内容和总结合作成果。双方将定期举行交流活动，利用双方的销售网络拓展市场，

向对方提供包括样本手册、产品和先进技术讲解与培训、样品样机、测试平台、

客户服务体系等资源和有利条件，最大限度提供支持、努力创造共赢。 

（6）在双方认可的范围内合作开发与推广由双方共同确定的战略合作产品。 

（三）其他约定事项 

1、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双方不互相代理或代表。 

3、协议到期后，合作双方如无异议，视作协议延续，具体事项由双方沟通

协商确定。 

4、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或本协议中的条款经认定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

法律相抵触、不完整或不能执行，应及时通知对方进行合理修改或终止协议。 

5、本协议内容若有需要变更或补充，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

则进行协商，并共同签署补充协议进行变更或补充。 

四、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目前全球知名的大型制造商将目光锁定到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以

发展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战略目标。欧姆龙是全球知名的自动化控制及电

子设备制造厂商。公司是国内领先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企业，双方本次合作旨在发

挥各自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为推动智能化制造做出更多贡献。 



2、近年来，公司轨道交通业务的综合实力持续提升，轨道交通项目不仅在

国内成功应用，在澳洲、南非也实现持续订单。目前欧姆龙在中国和日本均具备

丰富的轨道交通项目经验和客户资源。本次合作欧姆龙授权公司作为轨道交通行

业核心系统集成商，将丰富公司轨道交通业务的市场资源，增强公司在轨道交通

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3、公司将通过本次合作进一步拓宽轨道交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的

销售渠道，增强市场辐射能力，进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另外，通过共享双

方优质的客户资源，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品牌知名度。公司以本次合作为契机，

不断完善轨道交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的客户结构和服务体系，努力为客

户创造更多的附加值。 

4、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降低零部件采购成本，提高产品毛利率水平。公司

将继续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发展战略的实施，贯彻大客户、大市场的市场策略，持

续提升综合实力，强化国际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欧姆龙签订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